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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理决定书
鹿烟处理[2026]第4号

案    由：/

当 事 人：不详。

违法事实：2026年2月4日10时41分，根据群众举报，我局执法人员会同鹿寨县公安局民警依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鹿寨县鹿寨镇城南汽车客运站停车场对一辆与举报特征相符的车牌号为桂B04105D客车内进行检查。检查时，该客车上只有客车司机一人在场（乘客已全部下车），经询问该客车司机姓名为覃**，所有在场执法人员均向现场负责人覃**（客车司机）出示执法检查证件、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并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和如实陈述相关情况、提供证据、不得阻挠执法的义务。经现场负责人覃**（客车司机）同意并在其监督配合下进行检查，通过检查，当场依法在该客车内发现五个黄色纸箱，纸箱上写有“小刘13768698884”，印有“玻璃制品，小心轻放”字样。现场经对这五个纸箱进行检查，在纸箱内查获用红色纸盒包装的无牌号(200支)散装烟支一批。经现场检查，该批散支烟无牌号，烟支上无任何字样、图案。执法人员经现场清点，每个纸箱内装有50个纸盒，每个纸盒装有无牌号散支烟200支。经计算后得出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为5万支，即250条(按200支烟支为1条卷烟进行换算)。

经现场询问得知，现场负责人覃**（客车司机）于2026年2月4日9时57分左右驾驶该客车行驶到鹿寨县寨沙镇农贸市场对面公路旁，有一名男子将五个黄色纸箱装上客车内，并告知覃**（客车司机）将这五个纸箱托运到鹿寨县鹿寨镇城南汽车客运站停车场，会有一个叫小刘的人到站内接货，拨打纸箱上的电话联系收货人就可以了，运费由接货人支付，现场负责人覃**（客车司机）也不知道五个纸箱装有什么物品。检查期间我局执法人员及公安局民警多次拨打纸箱上的电话，均显示空号。同时我局执法人员及公安局民警到停车场内及客运站周边寻找该批卷烟的货主，均无人承认是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的货主，也无人认领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现场未发现当事人，现场负责人覃**（客车司机）无法提供运输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及相关的合法有效证明，也无法提供托运人的任何联系方式。由于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作为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六条和《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现场经向本局负责人报告并获批准，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实施了先行登记保存，并开具了《鹿寨县烟草专卖局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鹿烟存通[2026]第3001059号）将上述无牌号散装烟支封存后先行登记保存回局作进一步调查。

案发后，我局执法人员2026年2月5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鹿寨县鹿寨镇城南汽车客运站停车场再次寻找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货主，并联系车牌号为桂B04105D客车驾驶员覃**一同协助寻找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货主，仍未发现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货主，由于未找到该无牌号散装烟支货主，也无人认领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现场未发现当事人。我局于2026年2月6日在本局公示栏及广西鹿寨县政府门户网站（网址为：http://www.luzhai.gov.cn/）发布公告，要求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的货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张贴公告期限已满60日，仍无法找到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的货主。

    因上述涉案的无牌号散装烟支上无任何字样、图案，从外包装及外观特征上判断该批无牌号散装烟支不具备真品卷烟的特征，故该批涉案的5万支无牌号散装烟支（经换算为250条卷烟）为伪劣卷烟；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2025年度全区涉案烟草制品零售价格的通知》（桂烟计〔2025〕28号）文件的规定，经核价该批卷烟货值为40740元。

以上事实有检查（勘验）笔录、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先行登记保存的5万支无牌号散装烟支（经换算为50条卷烟）、现场照片、公告、公告照片、公告网站截图等证据为证。
经发布公告60天后，无法找到当事人，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本局决定：

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查获的5万支无牌号散装烟支（经换算为250条卷烟）为伪劣卷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应当交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开销毁。）
鹿寨县烟草专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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